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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山县森林防火指挥部

关于切实做好春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森林防火指挥所，国有林场：

去冬以来，我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冬旱，森林火险等级呈高发态势，在个别乡镇已发生火情，因控制火源及时，没有造成损失。目前，进入春季，新春佳节将至，学校放假，游子还乡，进山游玩、上坟烧纸、燃放烟花爆竹等林区人为用火活动剧增，春耕生产用火频繁，森林防火已进入关键时期。现就春季森林防火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清形势，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。森林防火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从讲政治、促和谐、维稳定和巩固“森林巫山”建设成果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分析各地所面临的森林防火形势，增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感，进一步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对春季森林防火工作进行早安排、早落实，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。
二、广泛动员，切实加大宣传教育力度。各乡镇要充分利用春节放假时机，创新宣传形式，加大对返乡农民工、林区群众、流动人口和中小学生森林防火的宣传教育力度。利用书写标语、制作宣传牌、印发宣传单和典型火灾案例讲解等多种形式，教育警醒群众。调动全社会参与，全民支持森林防火的积极性，努力营造良好的森林防火氛围，真正做到“森林防火、人人有责”。
三、加强检查，全面落实各项防火措施。各乡镇要抽调专门力量，组成检查组，开展全面的森林防火检查和火险隐患大排查，完善重点地段、关键部位、热点区域的防火措施，要重点检查村社森林防火责任落实到位情况，重点人群、关键部位监控责任落实情况，加强对中小学生和老、弱、病、残、精神病人等高危人群的监管力度，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火灾的隐患。特别是春节期间，要严格控制上坟烧纸等祭祀用火行为，在重点地段和部位要采取严防死守等行之有效的措施，确保森林资源安全。要加大依法治火力度，严厉处罚违规用火人员，依法追究森林火灾肇事者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四、高度戒备，认真做好各项扑火准备。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科学布防各种扑火力量，时刻处于临战状态。要把扑火安全放在森林防火工作的首位，周密安排，科学指挥，坚决防止火灾伤亡事故的发生。要及时补充和检修各种扑火机具、物资和设备，保持齐备和完好。一旦发生火情，要快速出击，集中优势兵力，速战速决，确保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。
五、强化值班，认真做好扑救火灾应急准备工作。各乡镇要结合本地实际，进一步完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，强化防火值班工作，坚持24小时值班，落实带班领导，加强对防火值班的检查，坚决杜绝脱岗、漏岗现象。值班人员要认真做好春节期间森林防火电话提醒工作，全面掌握本地区火险等级、火情动态、扑救队伍和物资储备等状况，并按规定做好火情信息的上报工作。请各乡镇、各国有林场、林业站在2月10日前将春节值班安排表通过党政网上传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（林业局）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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